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40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

投资公告》；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

关项目进展情况公告》，对

"

关于扩建

500MWp/

年光伏组件项目中的一期

320MWp/

年光伏组件项目、关于

扩建

1000MW/

年风机齿轮箱项目

"

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现将其他两个项目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关于扩建

500

套

/

年塔筒制造项目、 关于扩建

500MWp/

年太阳能跟踪器项目已基本完成基建工作，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在项目建设地举行了下线仪式，进入了试生产阶段。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1--036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王付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王付学先生所在单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员工不得兼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通知》

（信证合字

[2011]20

号）中

"

公司员工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

等相关规定，王付学先生申请辞去本公

司独立董事，其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王付学先生在新任独立董事选举产生之前，仍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司

董事会对王付学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补选新任独立董事。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2011-05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3000

吨多晶硅项目投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200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暂名）年产

3000

吨多晶硅项目（一期）的议

案》，详见

2009

年

11

月

4

日《关于重大投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53

）。至

2011

年

9

月

19

日，项目各项主

要工艺和生产流程已经调试完毕，并于当天正式投产。

本次投产的生产线达产后将形成

3000

吨多晶硅的年生产能力， 并将对公司未来的销售收入产生积极影

响。后续公司将适时启动二期多晶硅项目。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1886

证券简称：江河幕墙 公告编号：临

2011-006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平安证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

保荐人秦洪波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

行，平安证券委派王为丰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王为丰先生和张贇先生， 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752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44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30

，会议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

文翰宾馆会议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本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闫清江先生主持，会议召开方式

为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已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3

日、

2011

年

9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了《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44

人

,

代表股份

68,949,763

股

,

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26.14%,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5

人

,

代表股份

62,551,010

股

,

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23.72%;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239

人

,

代表股份数

6,398,753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42%

。

3.

公司董事长闫清江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魏晓刚先生、董事刘琪先生、独立董事陈云川先生、独立董

事王迪迪先生、监事徐帆女士、董秘马继刚先生、律师汤芙蓉女士、律师刘雪瑶女士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各项提案的表决

结果如下：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为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提供

1.5

亿元担保的议案

"

。

同意

68,844,9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99,76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14%;

弃

权

5,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01%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其中

,

现场投票结果

:

同意

62,551,010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票占现场所有投票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网络投票结果

:

同意

6,293,892

股

,

反对

99,761

股

,

弃权

5100

股

,

同意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36％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律师汤芙蓉女士、律师刘雪瑶女士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审议事项、表决

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祁连山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在祁连山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证所网站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脱利成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３０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２９６１７１１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２９％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３０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９６１７１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２９％

。出席

现场会议并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２４２５２２４１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１６％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２９１

人，代表股份

５３６４８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

。

二、会议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现场和网络投票汇总

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

议案

１２５０４２３３１ ９６．４７ ２２１９９３４ １．７１ ２３５４８５２ １．８２

通过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方

案的议案

通过

（

１

） 事项

１

、配售股票种类

１２４４８４５４１ ９６．０４ ３４８２３１２ ２．６９ １６５０２６４ １．２７

通过

（

５

） 事项

５

、配售对象

１２４４８４６４１ ９６．０４ ３５４５６１２ ２．７４ １５８６８６４ １．２２

通过

（

６

） 事项

６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１２４４８３５４１ ９６．０４ ３５４０４１２ ２．７３ １５９３１６４ １．２３

通过

３

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２４４１４８４１ ９５．９９ １２０７７８５ ０．９３ ３９９４４９１ ３．０８

通过

４

关于本次配股完成前公司

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

享的议案

１２４４５５９４１ ９６．０２ １１９２０８４ ０．９２ ３９６９０９２ ３．０６

通过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２４４０８３４１ ９５．９８ １２４２５８４ ０．９６ ３９６６１９２ ３．０６

通过

６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议案

１２４４１８６４１ ９５．９９ １０６７１８２ ０．８２ ４１３１２９４ ３．１９

通过

７

关于本公司收购甘肃古浪

峡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２４４７０４４１ ９６．０３ ６７１４５１ ０．５２ ４４７５２２５ ３．４５

通过

（

４

） 事项

４

、配股价格

１２４４７４０４１ ９６．０３ ３５７２９１３ ２．７６ １５７０１６３ １．２１

通过

（

２

） 事项

２

、每股面值

１２４４８３５４１ ９６．０４ ３４９９２１２ ２．７０ １６３４３６４ １．２６

通过

（

３

）

事项

３

、配股基数、比例、数

量

１２４４７３５４１ ９６．０３ ３５６１３１２ ２．７５ １５８２２６４ １．２２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海心、 赵文通先生到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表

决程序及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

２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42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

、经股东大会决议，本次会议第

1

、

2

项议案表决未获通过；

3

、公司控股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本次会议的

1

、

2

项议案弃权，均认为：鉴于目前二级市场低迷，对本次价格修改应慎重，所以投弃权票。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9

日

13

：

30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震先生

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二十四名

,

代表股份

173,138,63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51.8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五名

,

代表股份

172,516,43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68%

；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十九名

,

代表股份

622,20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64%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理人）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进行表决，并表决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1,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63% (

其中：现场投票

3,3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2%;

网络投票

2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0.161%)

。

反对

343,501

股（均为网络投票结果），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98%

。弃权

172,513,

638

股（其中：现场投票

172,513,03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9%;

网络投票

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3%

）。

该议案未获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1,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63% (

其中：现场投票

3,3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2%;

网络投票

2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0.161%)

。

反对

343,501

股（均为网络投票结果），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98%

。弃权

172,513,

638

股（其中：现场投票

172,513,038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9%;

网络投票

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3%

）。

该议案未获通过。

议案三、关于公司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后续事项的议案

其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和汲涌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4,395,4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468%

（其中：现场投票

64,

117,3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39%;

网络投票

2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0.43%

）

.

反对

343,501

股（均为网络投票结果），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532%

。弃权

600

股（均为

网络投票结果），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哲、黄鹏

3.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5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8

）。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

:010-52682888

传真

:010-52682999

邮编

:100033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致：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接受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指派李哲律师、黄鹏律

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并对本次会议的

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

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

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

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2011

年

9

月

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载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上述通知内容，公司已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

13

：

30

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震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8

日至

9

月

19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8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公司发出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4

名，代表股份

173,138,6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7%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172,516,43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68%

；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9

名

,

代表股份

622,2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

。

经核查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为

2011

年

9

月

1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及其代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的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

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综上，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前述出席会议的人员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会议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

,

并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

计。

（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列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的议案共

3

项，即：

1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后续事项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审议的上述议案中，《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的议案》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关于公司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后续事项的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投票权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两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 丽

承办律师：李 哲

承办律师：黄 鹏

年 月 日

（上接

D22

版）

（

８６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１５

号广汇国际贸易大厦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８７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８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服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８６８

联系人：张治国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０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８９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邮政编码：

５７０２０６

）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楼（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４

）

法定代表人：陆涛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联系人：金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９０

）天源证券经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站地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１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９２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徐美云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２９

联系人：范瑛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８０

经办律师：靳庆军、宋萍萍

联系人：宋萍萍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债券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保持资产流动性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力争获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

业绩。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为具有较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交易的债券、股票、权证及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是债券基金，对债券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主要投资于企业主体债券，包括金融债、企业债、

公司债、可转债（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以企业为发债主体的固定收益品种以及国债、央行票

据、回购等高流动性固定收益品种。本基金投资于企业主体债券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９５％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

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在满足债券投资比例要求的基础上，本基金可以投资于非债券类金融工具，包括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因可

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因持仓股票所派发或因投资可分离债券而产生的权证、二级市场股票和权证等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允许投资的其他非债券类品种，用以强化本基金的获利能力，提高预期收益水平。其中，直接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股票限于沪

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且股票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权证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基于收益的要求，在资产配置、个券选择和交易策略层面上实施积极管理策略，

以期在承担有限风险的前提下获得较高投资收益。

１．

资产配置

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内实施稳健的战略资产配置，确保投资组合整体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积极的战术资产配置，通过预测各类别资产（包括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和货币资产等）中短期回报率变化，不断

优化各类别资产配置比例，规避市场短期波动风险，获取超额收益。

２．

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固定收益类资产实施自上而下的、积极的投资策略。在确定目标久期、类属资产配置后，综合采用多种投资策略

甄选个券，构建固定收益类资产组合。

（

１

）利率预期策略

利率风险是债券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衡量债券利率风险最有效的指标是久期。本基金将以“目标久期”管理作为利率预

期策略的核心内容，通过深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判断利率变化的方向和时间。利用情景分析，模拟

利率变化幅度的各种情形，考察投资基准和投资组合在收益率曲线变化时的风险收益特征及久期情况，根据组合的风险承受

能力确定组合的目标久期区间。通过对利率变化方向和时间、目标久期区间的分析，借助市场收益率曲线结构分析和市场信

用利差结构分析，确定资产配置的组合久期，有效控制风险，获取投资收益。

（

２

）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的结果决定了债券组合在不同风险类属资产之间的分配比例和债券的期限配置， 是影响债券投资业绩的重要

因素。本基金将在确定目标久期后，通过对宏观经济、市场利率、债券供求等的分析，预测各类属资产预期风险及收益情况，综

合考虑债券品种期限和不同债券市场流动性及收益性现状，制定债券品种期限配置策略，确立不同债券市场投资比例，确定

债券组合资产在政府债券、企业主体债券、货币资产之间的分配比例。

（

３

）信用利差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企业主体债券，包括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

券等以企业为发债主体的固定收益品种，因而信用风险将是本基金投资管理所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本基金将根据宏观经济

运行状况、发行主体所属行业发展周期、业务状况、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评估发行主体信用风险，确定信用产

品的信用风险利差，有效管理组合的整体信用风险。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各种级别的信用产品（主要是政府信用债券与企业主体债券、各类企业主体债券之间）会形成一个

不同收益率水平的利差结构体系。在正常条件下，由信用风险形成的收益率利差是稳定的，但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某个行业在

经济周期的某一时期面临信用风险改变或者市场供求发生变化时，这种稳定关系将被打破。提前预测并进行交易，就可能获

得套利收益或者减少损失。本基金将主要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虑监管环境、市场供求关系、行业分析，并运

用财务数据统计模型和现金流分析模型等对整个市场的信用利差结构进行全面分析， 在有效控制整个组合信用风险的基础

上，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发现价值被低估的信用类债券产品，挖掘投资机会，获取超额收益。

（

４

）敏感度指标策略

可转换债券是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投资品种，兼具股性和债性的双重特征，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

益的特点。本基金在对可转换债券条款和发行主体基本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敏感度指标（

Ｄｅｌｔａ

等）作为市场风险控制

的主要技术指标，利用可转换债券溢价率来判断转债的股性，积极管理，获取超额收益。

（

５

）套利交易策略

套利交易策略主要包括跨市场债券套利策略、回购套利策略和利差交易策略。本基金将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许可的条

件下，积极运用套利交易策略，提高组合收益。

１

）跨市场债券套利策略。通过在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买卖同时在两市托管的债券，或者在两市之间买卖到期期限相

同但收益率不同的债券，可以获取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价。

２

）回购套利策略。利用回购进行无风险或低风险套利的主要策略包括回购跨市场套利、回购与现券的套利以及不同回购

期限之间的套利等；利用回购进行高风险套利的主要策略包括正回购杠杆操作、逆回购卖空操作等。

３

）利差交易策略。利差交易是指同时买进涨多（跌少）

／

卖出涨少（跌多）的债券，达到不受市场涨跌的直接影响、规避市场

风险的效果。同时，也可以将利差交易作为一种债券用于组合投资，是增加组合投资回报率的重要手段。最常见的利差交易为

增斜交易与扁平交易。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将变陡峭时，进行增斜交易，即买入短期债，卖空长期债，同时保持久期中性，获取收

益率曲线增斜带来的利差收益，规避了收益率曲线平移带来的风险（反之则进行扁平交易）。

（

６

）个券选择策略

本基金将在以上投资策略的基础上实施精细化的个券选择，充分评估每一只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税收、含权等各种因素，选择定价合理或价值被低估的债券进行投资。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的债券，是本基金构建固定收

益类资产组合的重点投资对象：

１

）符合上述投资策略的品种；

２

）具有套利空间的品种；

３

）价值低估的品种；

４

）符合风险管理指标的品种。

３．

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

１

）新股申购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在进行新股申购时，本基金将充分考虑新股在资本市场不同阶段的风险

特征，根据内外部研究成果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对于拟发行上市的新股（或增发新股）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价值进行深入发

掘，结合市场资金利率水平和预期中签率，得出新股申购预期收益率，作为参与新股申购的决策依据。

（

２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以进行适当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强化组合获利能力，提高预期收益水平。基于安全性和收益性考虑，本基金

二级市场股票的投资对象限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中的高分红型股票。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中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特性的股

票可以入选本基金股票初选库：

１

）具有稳定的分红历史：最近三年内至少有两次现金分红的股票；

２

）具有较好的分红价值：实际或预期现金股息率（税后）大于当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的股票；

３

）公司投资研究团队在选股模型支持下认为具有特别投资价值的股票。

本基金将通过对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所属行业周期、业务状况、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评估，评价企

业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从股票初选库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股票构成股票备选库。在此基础上结合内外部研究、实地调研、价

值评估等方法，根据本基金的风险收益要求进行股票投资。

４．

其他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控制投资风险和保障基金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对权证进行投资。权证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采

用市场公认的多种期权定价模型对权证进行定价，作为权证投资的价值基准；

２

）根据权证标的股票基本面的研究估值，结合

权证理论价值进行权证趋势投资；

３

）利用权证衍生工具的特性，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

目的，包括但不限于杠杆交易策略、看跌保护组合策略等。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指数。

本基金属于债券基金，应采用债券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其样

本范围涵盖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成份债券包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央行票据等所有主要债券种类，具有广泛的市场代

表性，能够反应中国债券市场的总体走势，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如果由于外部投资环境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使得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更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则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适当调整，并在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并予以实

施。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定位于满足追求较高稳定回报的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需求，风险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基金和股票

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季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７

，

２５２

，

５５６．４３ １３．１４

其中：股票

１７

，

２５２

，

５５６．４３ １３．１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１０

，

８９１

，

５２６．５０ ８４．４８

其中：债券

１１０

，

８９１

，

５２６．５０ ８４．４８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３９１

，

３２１．５３ １．８２

６

其他资产

７２６

，

９３５．７３ ０．５５

７

合计

１３１

，

２６２

，

３４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 ０．００

Ｃ

制造业

１０

，

４５１

，

３５６．４３ ８．０４

Ｃ０

食品、饮料

９

，

２１３

，

５５６．４３ ７．０８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０．００

Ｃ２

木材、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０．００

Ｃ５

电子

－ ０．００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０．０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０．０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

，

２３７

，

８００．００ ０．９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 ０．０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４

，

０９９

，

２００．００ ３．１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２

，

７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Ｊ

房地产业

－ ０．００

Ｋ

社会服务业

－ ０．０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１７

，

２５２

，

５５６．４３ １３．２６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９３

，

３００ ６

，

１６４

，

３３１．００ ４．７４

２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３２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９９

，

２００．００ ３．１５

３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９９

，

９１９ １

，

６９５

，

６２５．４３ １．３０

４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

５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３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４

６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７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３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３７

，

８００．００ ０．９５

（四）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７

，

５５１

，

０７５．００ ５．８１

２

央行票据

－ ０．００

３

金融债券

９

，

９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

，

９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３

４

企业债券

３６

，

９６６

，

６００．００ ２８．４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５６

，

４５５

，

８５１．５０ ４３．４０

８

其他

－ ０．００

９

合计

１１０

，

８９１

，

５２６．５０ ８５．２５

（五）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８４

，

７９０ １９

，

９２９

，

６０１．５０ １５．３２

２ ０９８０１１０ ０９

远洋地产债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７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０

３ １２２０６８ １１

海螺

０１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９９８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

４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７２５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５５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１５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２４

，

０５０．００ １０．４７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

形。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股票。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２４

，

３００．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４５１

，

４４４．３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１９１．４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２６

，

９３５．７３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３

，

７２５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５５

２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３

，

６２４

，

０５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８．６－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２４％ ０．２２％ ９．３１％ ０．２２％ －３．０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０．５６％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０７％ １０．８８％ ０．２６％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５．８２％ ０．２９％ ２．０５％ ０．０７％ ３．７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６．３０ －１．８６％ ０．２３％ １．１６％ ０．０６％ －３．０２％ ０．１７％

２００８．８．６－２０１１． ６．３０ ２１．９９％ ０．２９％ １２．４９％ ０．１０％ ９．５０％ ０．１９％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本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截至报告日本

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

相关公告中载明；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１

）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５％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注：申购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适用绝对数额的申购费金额，即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

Ｂ

类基金份额（采用后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如下：

持有基金时间

Ｔ

申购费率

Ｔ＜１

年

１．０％

１

年

≤Ｔ＜３

年

０．６％

３

年

≤Ｔ＜５

年

０．４％

Ｔ≥５

年

０％

申购份额的计算：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投资者多次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说明：投资者以同样的金额申购本基金时，选择

Ｂ

类收费模式得到的申购份额将比选择

Ａ

类收费模式多，但需在赎回时交

纳申购费。

（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基金时间

Ｔ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０５％

Ｔ≥２

年

０％

投资者通过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赎回金额的计算：

１

）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２

）

Ｂ

类基金份额（采用后端收费模式）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购

／

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购

／

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该部分份额对应的后端认购

／

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购

／

申购费用

－

赎回费用

３

）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４．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

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布的《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

和更新，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情况，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２．

根据最新情况，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根据相关公告，对“五、相关服务机构”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相关财务数据和公告，对“八、基金的投资”部分的“（十一）投资组合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根据相关财务数据，对“九、基金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６．

根据相关公告，对“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进行了更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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